
- 1 -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區域內農民集居聚落認定農村活化再生需要流程圖

擬參與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

水土保持局各分局進行訪
視並提供社區影像圖

依本條例第30條規定
接受培根計畫之訓練

是否

召開社區會議，經總戶數10%以上
出席，及出席人數2/3以上決議

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本作業方
式第七點原則審查同意

本會水土保持局受理

涉及都市計畫非農業區
或保護區之面積＞10公
頃，由各分局辦理會勘

本會水土保持局邀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共同召開會議

依本條例第30條規定接
受培根計畫之訓練

判釋是否涉及
都市計畫或國
家公園區域內

本會水土保持局各分局提供意見

中央主管機關認有
農村活化再生需要

是

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通知社區認定結果

否


